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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文件依据是什么？
根据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6年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京人社专技字﹝2026﹞66号）文件要求，我区将开展2026年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园区类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北京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申报工作。
问题二：申报单位范围是什么？
密云区属企业、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事业单位、本区行政区域内非公有制经济单位。
问题三：申报条件是什么？
申请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园区分站、创新实践基地，须全部满足七项基本条件，并至少符合一项推荐条件。
问题四：申报程序是什么？
（一）单位提交申请
申报单位填写相关《申报表》报送至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区级审核推荐
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申报材料汇总审核后，确定本区推荐单位，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市级评审备案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评审，报全国博管办备案。
问题五：报送材料的时间和地点？
（一）报送时间：2026年7月15日之前
（二）报送地点：
1.申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的单位，申报材料报送至密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楼404房间，电子版申报材料发送邮箱：renbjsyk@bjmy.gov.cn。咨询电话010-89038051。
2.申报园区分站的企业，申报材料报送至中关村科技园区密云园管理委员会（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万象星座写字楼C座616室党群工作部），咨询电话010-89098277。
https://www.bjmy.gov.cn/zwgk/zcjd/202606/t20260625_5463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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